
立法會 CB(2)2389/06-07(01)號文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欣曉計劃進行的評估研究」的回應 
 

 

 

前言 

1. 欣曉計劃於 2006 年 4 月推出，包括社會福利署提供的就業援助及社署資助非政府機

構營運的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為沒有或工作經驗不足的單親/兒童照顧者提供基

本技能和技術提升訓練)，為期 18 個月，至本年 9 月為止。香港大學被委託為此計劃

進行評估研究。此文闡述社聯對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建議的意見。 

 

 

理念 

2. 在評論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建議之前，社聯重申於 2005 年檢討綜援單親/兒童照顧者的

政策時所作的立場，即綜援單親/兒童照顧者的政策應秉持以下原則： 

- 確認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照顧及培育子女的家庭角色 

- 為他們提供支援，以協助他們兼顧子女及融入社會(包括就業、培訓、義務

工作或其他形式的社會參與)的需要 

- 協助他們提升個人能力，加強對兒童的支援，令家長及子女可真正脫貧。 

 

3. 政策框架如下： 

 

 
 

4. 在要求單親/兒童照顧者外出工作的同時，需明瞭這組群的特徵及需要(例如他們大多

為女性、中年、低學歷及低技能，而照顧子女為他們的首要任務)、勞動市場的吸納

情況及現有支援有否不足等，因此： 

領取綜緩 

自力更新 

 

目標 

提供支援，協助單親/兒

童照顧者兼顧子女及融

入社會，最終脫貧 

主要措施 

i) 個案管理，評估就業能力及輔導等

ii) 如有需要，接受輔導服務 

iii)培訓，技能提升 

iv)協助就業 

v)提供其他形式的社會參與 

vi)提供課餘託管等兒童照顧服務 



- 應提供多層次的支援，包括幼兒服務 

- 容許他們以不同方式參與社會(例如包括義工服務)、發展自我及融入社會 

- 應嘗試更多不同工種，為他們創造工作機會 

 

 

對研究結果及建議的回應 

5. 立法會文件介紹了評估研究的主要結果，未有完整報告，以下為社聯對立法會文件的

回應，政府應公布完整報告後再作諮詢。 

 

6. 贊同繼續推行欣曉計劃，但建議調整其內容：欣曉計劃的就業援助對很多單親/兒童

照顧者有幫助，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更能有效運用非政府機構的資源，為有需要

的受助人提供培訓，提升個人能力。社聯同意加强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我們建

議設立個案管理及評估服務，協助受助人規劃及實踐其兼顧子女及融入社會的計劃

(詳見第 9 段)。 

 

7. 關於調高扣減金額、降低年幼子女年齡及增加工時等建議，我們發現建議與主要研究

結果之間出現落差，研究結果未能為建議提供充分理據，社聯對有關建議有所保留。 

7.1 有關調高扣減金額的建議：研究撮要中提及 200 元阻嚇性不大，因此建議提高扣

減額；但於深入訪談中，超過半數(54%)受訪者不認同提高扣減金額是推動他們

參加欣曉計劃的有效方法；此外，欣曉計劃營運機構的受訪者(包括前線員工及

主管)於聚焦小組的討論中亦不贊同增加扣減金額。 

 

7.2 有關增加工時的建議：研究建議提高工時至每月不多於 60 小時(家中最年幼子女

介乎 6-11 歲者)或 80-100 小時(家中最年幼子女介乎 12-14 歲者)，即每天工作 3 小

時或 4 至 5 小時，然而勞動市場能否提供足夠職位及配套是否足夠則未作分析；

另一方面，機構同工(83%)亦不贊成提升最低工時。 

 

7.3 有關降低年幼子女年齡的建議(單親家長/照顧兒童者的最年幼子女到達此歲數，

即須外出尋找工作)：降低年幼子女年齡的建議主要參考外國經驗，然而，這些

國家在推行鼓勵單親人士重投工作的措施時，亦同時加強配套的工作。這些措施

的理念是為了協助單親人士自力更生，避免他們受社會排斥，而不是單純地強制

他們工作。另一方面，大部份深入訪談的受訪者(68%)均反對；營運機構的受訪

者(83%)亦不贊同降低最年幼子女年齡。 

 

8. 關於其他建議： 

- 有關工作實習的建議：工作實習可以是就業的另一選擇，替代就業，作為社會參

與的活動之一，但不應為强制性要求，需視乎受助人的需要。 

- 其他建議：贊同執行欣曉計劃的人員多分享經驗及就不同地區的就業情况具彈性

地對受助人作就業安排。 

 

 



建議 

9. 政府已公布延續欣曉計劃兩年半，社聯建議第二輪欣曉計劃及成效評估應有如下改善

措施： 

 

9.1. 有關欣曉計劃 - 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i) 設立個案管理及評估服務 

在協助單親家長/兒童照顧者兼顧照顧子女及融入社會的目標下，政府應在招標中提

供更大彈性，鼓勵營運機構提供不同服務，為單親/兒童照顧者提供支援。我們建議

參照及加強以往的欣葵計劃，為受助人制訂切合個人需要的求職計劃及其他服務。

具體地，我們建議設立個人諮詢服務員 (personal advisor)為所有最年幼子女在 12-14 歲的

單親家長/兒童照顧者提供個案管理服務，評估他們的就業能力、輔導、培訓的需要，

與他們一起釐訂就業及參與社會的計劃，並協助他們取得所需的配套服務（例如家

庭服務）。服務內容如下： 

 

個人諮詢服務員為單親家長/兒童照顧者評估個人及家庭需要及個人的就業能力後，

可以就結果作出跟進工作，例如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建議以下一項以至多項服務： 

 

     

 

 

 

 

 

 

 

 

 

 

 

  

也即是說, 第二輪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不應只集中在技能方面，而是採用為受助人

度身訂造的形式協助受助人規劃及實踐其兼顧子女及融入社會的計劃及提供所需的

服務。 

 

ii)如有困難要求所有欣曉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皆採用此模式運作，應容許部分計劃嘗試此

模式。此外，因應這些改變，對有關項目的資助額亦應相應調整。 

 

 

9.2. 有關評估研究 

第二輪欣曉計劃的評估工作應採取更開放態度(例如不固囿於就業為唯一社會參與

的途徑)，跟進單親家長/兒童照顧者及其子女的生活狀況及自力更生能力的改變，以

便檢討有關政策，並研究個案管理及評估服務可否擴展到其他領取綜援人士。具體

地，我們建議研究： 

i) 拒絕參加欣曉計劃人士(即選擇被扣減金額人士):他們的特徵、家庭狀況、寧

願選擇被扣減金額而不參加欣曉計劃的原因及可以如何協助他們保持社會參

與等。 

ii) 豁免參加欣曉計劃人士：如為已就業人士，則研究他們的特徵、家庭對其就

適用於： 服務： 

 

- 有需要輔導的人士(例如剛受到家   

  庭暴力傷害人士)、家中兒童發    

  展有困難者 

 接受家庭及兒童服務 

- 可以即時嘗試就業者  參加強制性就業計劃 

- 沒有或較少工作經驗人士  參加深入就業援助計劃 

- 需要培訓/教育人士  參加再培訓課程、成人教育等 

- 需要更多社會參與及其他發展性 

  活動人士 

 轉介或提供相關服務 

- 需要配套服務者  轉介、安排有關服務 



業的支援，成功就業的因素及就業對其照顧子女的影响及通常遇到的問題等。 

iii) 參加欣曉計劃人士(即需要政府介入(intervention)者): 他們的特徵、參加欣曉計劃

後的效果及對其照顧子女的影响等。 

 

 

總結 

10. 我們相信只要有適當的配套及支援，每一位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都願意外出工作

的，我們期望第二輪欣曉計劃能嘗試更多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需要的服務，協助

他們自力更生，最終脫離貧窮，亦為檢討綜援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政策提供資料。 

 

 

 

 

 

2007 年 7 月 3 日 

 


